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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4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9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权解除质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接到大股东
万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集团”）的通知，获悉万泽集团已归还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本息， 并将其原质押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8,480,000 股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万泽集团
有限公司 是 12,480,000 6.00% 2.54% 2017-12-14 2020-5-28

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万泽集团
有限公司 是 6,000,000 2.89% 1.22% 2018-12-12 2020-5-28

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 18,480,000 8.89% 3.76%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万
泽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207,934,02
7

42.28
%

128,214,00
0 61.66% 26.07% 0 0 0 0

合
计

207,934,02
7

42.28
%

128,214,00
0 61.66% 26.07% 0 0 0 0

万泽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 如出现平仓风险，
万泽集团将采取包括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20-137
债券代码：101800675 债券简称：18 阳光城 MTN001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20 年度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为保证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8 阳

光城 MTN001；债券代码：101800675）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付

息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8 阳光城 MTN001

4.债券代码：101800675

5.发行总额：人民币 10 亿元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8.00%

7.兑付日：2020 年 6 月 8 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付息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

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

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

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

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

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柯毅

联系方式：021-80328700

2.主承销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吕金亭

联系方式：010-56367037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23198708、021-23198682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三十日证券代码：002909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7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如下：以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
（扣除回购专户股份数） 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00 元人民币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扣除回购专户中股份数）每 10 股转增 4 股，本
年度不送红股。 自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之日起，至未来实施分
配方案股权登记日，若公司股本因股份回购、注销回购股份、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等原因有所变动的，公司将保持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00 元人民币（含
税）的利润分配比例不变，相应变动利润分配的总额，保持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4 股的转增比例不变，相应变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总额。

2、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
完成了部分回购股份（合计 998,019 股）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从 168,000,000 股减
少至 167,001,981 股， 回购专户股份数从 1,719,019 股减少至 721,000 股；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完成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手续，
授予股份均为公司回购股份，过户完成后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回购专户股份数
从 721,000 股减少至 0 股。

公司按照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以变动后的总股本
为基数并保持分配比例和转增比例不变的原则实施权益分派。 2019 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调整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67,001,98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股利 3.00 元（含税），现金分红总额 50,100,594.30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扣除回购专户中股份数）每 10 股转增 4 股，合计转增 66,800,792 股，不
送红股。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户股份数为 0 股，本公司承诺在权益分派业
务申请期间，不再进行回购业务相关操作，确保回购专用账户持股不发生变动。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67,001,981 股为基

数，其中回购股份 0.00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
税后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7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4.000000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6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67,001,981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233,802,773 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6 月 4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5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 2020 年 6 月 5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

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
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6 月 5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4、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85 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27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6 月 4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0 年 6 月 5 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74,175,623 44.42% 103,845,872 44.42%
有限售条件股份 92,826,358 55.58% 129,956,901 55.58%

合计 167,001,981 100.00% 233,802,773 100.00%

备注： 具体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实施完毕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数据为准。

八、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233,802,773 股摊薄计算，2019 年年度，公司每
股净收益为 0.3653 元。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南翔一路 62 号 C 座
咨询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梁岳灏
咨询电话：020-85532539
传真电话：020-85526634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

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3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期收到控股股
东四川川恒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恒集团”）的函告，获悉川恒集团
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起始日期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川恒集团 是 7,100,000 2.28% 2019-7-10 2020-5-28 华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川恒集团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冻结/拍卖
等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川恒集
团

310,968,00
0

76.29
%

195,157,90
0

62.76
%

47.88
%

195,157,90
0 100% 115,810,10

0 100%

合计 310,968,00
0

76.29
%

195,157,90
0

62.76
%

47.88
%

195,157,90
0 100% 115,810,10

0 100%

二、备查文件
《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20-061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鸿先生

与邓建华先生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马鸿先生通过协议转

让的方式向邓建华先生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54,625,3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5.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2020-055：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

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二）》。

二、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2020 年 5 月 29 日，公司收到马鸿先生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股份协议

转让事宜已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过户日期为 2020 年 5 月 28 日，股份性质为无

限售流通股。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前后，交易双方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情况 变动后持股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马鸿 909,701,616 29.42% 755,076,316 24.42%
邓建华 0 0.00% 154,625,300 5.00%

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马鸿先生持有公司 755,076,316 股股份，其一致行动

人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15,660,389 股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970,736,705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1.39%。 马鸿先生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 邓建华先生持有公司

154,625,3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00%，位列公司第四大股东。

三、备查文件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923 证券简称：润都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1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
定,完成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工作，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已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上市， 公司总股本由 185,419,500 股变更为 185,938,500 股；
鉴于此，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召开了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

近日，公司已完成了注册资本变更及章程条款修订等事项登记及核准变更，并
经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此次变更的内容如下：

序号 登记及核准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1 注册资本（金） 18541.95 万元人民币 18593.85 万元人民币

2 章程修正案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2019-7-5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2020 -05-15

除上述信息外，其他信息未发生变更，营业执照其他信息如下：
名 称：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192520640G
商事主体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北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刘杰
成立日期：1999 年 12 月 30 日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2020-036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权转让概述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景峰医药”）于 2020 年 5 月 8 日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
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
（下称“海门慧聚”）43.0086%股权参考评估价值作价 32,000 万元转让给湖州富悦柏
泽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富悦柏泽”）和湖州富悦信泽实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富悦信泽”），其中富悦柏泽受让 34.0441%，富悦信泽受让
8.9645%。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持有海门慧聚 20.0000%的股权。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拟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31）。

上述交易事项已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0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

二、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与富悦柏泽和富悦信泽（合称“受让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相

关约定：受让方将采用分期方式支付本次股权转让款，按照协议约定的前提条件均
已满足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20%，即人民币 6,400 万元；标的股
权工商变更登记至受让方名下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70%， 即人民
币 22,400 万元； 交割日满 6 个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10%，即人民币 3,200 万元。

2020 年 5 月 12 日，公司已收到受让方首期股权转让款 6,400 万元。
2020 年 5 月 29 日，海门慧聚完成出资情况变更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海

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720 证券简称：海川智能 公告编号：2020-40 号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关于申请工业产品质量提升扶持资金（质

量发展类）的通知》（佛市监质发【2020】120 号），公司符合 2020 年佛山市工业产品

质量提升扶持中质量发展类项目的要求，获得扶持资金 20 万元。 公司已于近日收

到上述政府补助资金。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以上政府补助资金

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公司拟将上述政府补

助资金计入其他收益 20 万元，最终的会计处理仍须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

的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预计对公司 2020 年度税前利润产生的影响为 20 万

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公司收到政府补助资金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最终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上述政府补助资金不具有持续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备查文件

1、相关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937 证券简称：兴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4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再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中兴瑞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中兴瑞”）于近日取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
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联合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1944006944），东莞中兴瑞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发证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
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 东莞中兴瑞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三年内将享受国

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即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取得， 是对公司在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方面的努力所给

予的肯定和鼓励，有利于降低企业税负，将对东莞中兴瑞 2019 年度及后续两个年
度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0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873 证券简称：新天药业 公告编号：2020-083
债券代码：128091 债券简称：新天转债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全资子公司分红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贵阳治和
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治和药业”）现金分红款合计 35,000,000.00 元，具体内容
如下：

根据《贵阳治和药业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治和药业为实现股东投资收
益，经股东审议，决定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分配红利 35,000,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治和药业的现金分红款共计 35,000,000.00 元，上述
所得分红款将增加公司 2020 年度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但不增加公司 2020 年度合并
报表净利润。 因此，该分红事项不会影响公司 2020 年度整体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2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汪凤鸿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汪凤鸿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职务、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犇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职务。

汪凤鸿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 汪凤鸿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董事会对汪凤鸿先生在
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0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0989 � � � � 证券简称：九芝堂 公告编号：2020-056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芝堂”或“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
事会秘书胡兴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胡兴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
务。 辞职后，胡兴先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胡兴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胡兴先
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本公司董事会对胡兴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

秘书期间，公司指定董事余欣阳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选聘工作。

公司董事余欣阳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84683155� � � � 传真：010-84682100
电子信箱：yuxy@hnjzt.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朝阳体育中心东侧路甲 518 号 A 座
特此公告。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30 日


